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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彰化縣溪湖鎮



簡報大綱

㇐、地籍圖重測根據那些法令？
二、為什麼要辦理地籍圖重測？
三、重測作業範圍(筆數&面積)。
四、重測作業辦理期程。
五、關心您的權益。

2



地籍圖重測根據那些法令
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㇐、之二、之三暨內政部八十七年二
月修正發布的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：已辦地籍測量之
地區，因地籍原圖破損、滅失、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
因，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

本次地籍圖重測業務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5年1月
21日測籍字第1151300116號函核定彰化縣溪湖鎮地籍圖
重測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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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辦理地籍圖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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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辦理地籍圖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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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75年



為什麼要辦理地籍圖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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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辦理地籍圖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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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辦理地籍圖重測的原因
(1)舊地籍圖控制點遺失，使用困難，精度難以控制。
(2)地籍區段不切實際，不適宜於地籍管理。
(3)為全面釐正地籍，杜絕界址糾紛，必須重新實
施地籍測量。

地籍圖重測實施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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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測作業範圍圖



本次辦理地區之工作數量及測量方法
辦理人員所有權人數面積(公頃)筆數班別/段別

34124457鳳 山 段

67242457西 寮 段

101366914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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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採用數值地測法辦理重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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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地段名稱:吉祥段



重測作業辦理期程

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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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 6月 10月 12月

布設
控制點

地籍調查
界址測量

協助指界
異議處理

成果通知
公告作業

通知
換發權狀



布設控制點 1月~3月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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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調查 通知 3月~6月

115年2月9日
13

平信通知 雙掛號未送達

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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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調查通知書

時間

土地坐落
+

+

+
辦公室資訊

承辦人員



地籍調查 通知 3月~6月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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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平信通知 掛號未送達

依通知時間到土地現場指界

當日本人無法到場

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

請
若

可

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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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圖重測委託書

正面 背面



地籍調查 應備文件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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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書 身分證 印章 委託書(代理人)



現場地籍調查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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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調查表



現場地籍調查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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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界



現場地籍調查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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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界



現場地籍調查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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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界OK！

認章



界址測量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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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地籍調查表逐宗施測



不知土地界址位置無法指界，怎麼辦？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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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指界得請承辦人員

其協助指界成果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，視同自行指界



115年2月9日 24

協助指界通知書

時間

土地坐落
+

+

+
辦公室資訊

承辦人員



土地界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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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重測所需界標㇐律 免費提供



協助指界結果不滿意，調查表要認章嗎？

應明確表達指界位置並認章

如果拒認章會視為 未到場 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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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地籍調查未到場會怎樣？

 1.鄰地界址
 2.現使用人之指界
 3.參照舊地籍圖
 4.地方習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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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土地法第46條之2規定，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

且依土地法第46條之3規定，公告期間

不得申請異議複丈



界址有爭議時，應如何處理？

收到調處通知15日內，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
逾期未起訴者，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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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 不服

15日內
協調 調處 訴訟

(地政事務所) (不動產糾紛
調處委員會)

(法院)



重測結果公告與換狀 11月~12月

115年2月9日 29

以雙掛號送達證書寄發重測結果通知

重測成果圖冊陳列於重測辦公室

溪湖地政事務所-溪湖鎮大公路99號

通知

公告30日

公告地點
&

電話：04-8813119#304



重測結果公告與換狀 11月~12月

115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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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為重測結果有誤，得於公告期間向溪湖地政事務所
繳納複丈費申請異議複丈(未到場指界者除外)



重測結果公告與換狀 11月~12月

115年2月9日 31

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，或複丈結果無誤或經更正者，
公告期滿即屬確定，依法逕為辦理標示變更登記，
並通知權利人換發權利書狀，重測前地籍圖依法停止使用



敬請指教


